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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教科函〔2024〕19号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 

攻坚行动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(厅字〔2018〕23 号）精神，

切实抓好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

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

和《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

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在高等学校落地实施，经研究，

决定组织全省高等学校（含直属附属医院，下同）在 2024 年 5

月至 6月集中开展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总体要求，深入学习宣传



 — 2 — 

《指导意见》、《实施细则》精神，重在健全工作机制和制度体系，

重在抓好贯彻落实执行，重在遵纪明规守底线，进一步加强科研

诚信建设、强化学术不端问题治理，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，培育

创新文化，涵养优良学风，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。高等学校是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

的主体，要扛起主体责任，以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氛围抓

好本校科研诚信建设工作。高等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

人，要切实抓牢科研诚信体系建设，把科研诚信建设与学校科研

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。高等学校要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

治理工作领导机构，建立组织人事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学术、期刊

管理、学生管理、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，明

确责任处室、配备专门力量，负责本校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和学术

不端行为查处。 

（二）强化宣传教育。高等学校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要专题研

究一次科研诚信建设工作，深入学习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

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40号）、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

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4 号）、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（国科

发监〔2022〕221 号）、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》

（社科办字〔2019〕10 号）以及教育部新印发的《指导意见》、

《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规定，研究制定有关落实举措。各高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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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5 月份集中举办“科研诚信宣传月”主题活动，面向全体师生

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培训，通过专家辅导、分组研讨、个人自学、

典型案例警示、签订承诺书等多种方式，警示教育师生遵纪明规

守底线，严防学术不端行为发生。 

（三）规范工作程序。高等学校要依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，

结合本校实际，研究制定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，规范案件

受理和调查程序，明确各类学术不端行为认定与惩处标准，明确

材料归档和报送要求，做到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清晰、流

程规范，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。有关办法应当经学校学术委员会

和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。 

（四）严查不端行为。各高等学校在前期开展撤稿科研论文

自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撤稿的科研论文进

行“回头看”，重点看调查、认定、处理程序是否严谨规范。建

立学术不端问题应急处理机制，对新发现的学术不端问题，要遵

循实事求是、依法依规的原则，突出“严”的主基调，对“论文

代写买卖”“有组织打招呼”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从严从重处理。

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人，在作出学术不端认定和处理的基

础上，还应按照责任人党员、公职人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教

师、学生等不同身份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制度对其作出处分

处理或向有关方面提出处分处理的建议。 

（五）强化监督管理。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学风建设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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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规范制度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“三落实、三公开”的要

求，在本单位网站开设学风建设专栏，公布学风建设年度报告，

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。要建立常态化的科研诚信自查

自纠机制，加强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的协调配合、结果互认、

信息共享等工作。要建立学术成果发表诚信承诺、科研过程可追

溯等学术成果管理制度，要求教师、学生、科研人员在学术成果

发表后一个月内，将全部署名作者知情书、实验场所和操作人员、

原始数据等信息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存档备案。要在本单位网站

及新媒体宣传平台，公布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电

话、邮箱，畅通举报渠道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工作，

切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，明确机构、落实责

任、全力推进，确保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如期完成。攻坚行动结束

后，高等学校应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、健全

工作制度，更加注重治本，更加注重预防，着力构建科研诚信建

设和学术不端治理工作长效机制。省教育厅把学术不端问题列入

高等学校年度绩效考核减分事项，并与经费划拨、招生指标分配、

科研团队和平台申报等挂钩。对于学术不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

恶劣影响的高等学校，由省教育厅进行约谈并责令其改正。 

请各高等学校于 6 月 28 日前，将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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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情况以及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工作领导机

构文件、本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办法（加盖学校公章的 PDF版文

件）报至我厅科学技术处备案。 

联系人：石金雨、王勇，联系电话：0531-51793859、51793860，

电子邮箱：sjytkxjsc@shandong.cn，联系地址：山东省教育厅

科学技术处 614房间（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 60号）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6日 

 




